资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资源县“四上”企业培育扶持奖励办法的通知
资政规〔2022〕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中央、自治区、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资源县“四上”企业培育扶持奖励办法》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资源县人民政府

                                  2022年4月27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资源县“四上”企业培育扶持奖励办法
为促进资源县“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充分发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限额以上服务业企业、资质等级以上的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四上”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示范引领和支撑带动作用，切实加大对企业的培育扶持力度，全面调动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发展成为“规上”“限上”企业的积极性，不断提升整体经济总量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结合资源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各项经济发展目标，坚持政策引导和支持，以“四上”企业培育库为主体，进一步引导和鼓励个体工商户做大做强，助力小微企业加快升级，实现“四上”企业数量增加、活力增强、质量提升，助推资源县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总体目标

按照“四上”企业抓增长、达标企业抓入库、临规企业抓培育、新建企业抓跟踪的总体思路，坚持创新发展，进一步加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大力优化现代服务业，促进“四上”企业调结构、扩总量、强管理、上水平，争取2025年全县“四上”企业突破100家，有效提高“四上”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全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三、奖励扶持对象

经国家统计局单位名录库确认，在本县注册、统计、纳税、独立核算的“四上”企业法人。

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年产值或主营业务收入（以网上直报系统为依据）达到2000万元及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法人企业。企业变更名称或更换法人代表的，视为同一企业。

2.限额以上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商品销售额） 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单位。

3.限额以上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商品销售额）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单位。

4.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营业额） 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单位。

5.限额以上服务业：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

6.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具有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四、扶持奖励措施

（一）凡是国家、自治区、桂林市和资源县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扶持资金，原则上应优先支持“四上”企业 （除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外）。  

（二）开辟绿色办理通道，对各类“四上”企业项目审批，扶持资金申请等事项采取“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等方式优化服务。

（三）凡是政府采购、公务接待、办公用品、耗材、节日慰问、大型活动、工会职工福利等，原则上在同等情况下按有关程序应优先选择在“四上”企业消费。

（四）鼓励工业企业创办限额以上商贸流通服务业企业，对县内工业企业的营销、服务部门单独设立为限额以上企业法人的，享受同等待遇；对创新企业组建形式，通过专业合作社、企业联盟、股份合作、连锁经营等各种形式，将餐饮、住宿、木材、农资、交通运输等行业中的个体工商户、企业合作组建为“四上”企业的，享受同等待遇。

（五）支持企业融资贷款。银行专门为“四上”企业开展重点支持对象实施名单制管理,提供优质服务。

（六）“四上”企业管理成员，享受资源县相关人才服务政策，包括医疗、子女教育、人事档案管理、社会保障等。
五、扶持奖励标准

经国家统计局审定，在全国统计系统基本单位名录库中确认的在库“四上”企业单位。

（一）对首次（不含已获得上规补助资金退库后又再入规企业）入库的工业企业，进行一次性奖励。具体奖励如下：对当年月度入库的企业奖励23万元，奖励分三年兑现，当年兑现13万元，第二年兑现5万元，第三年兑现5万元；对年度入库的企业奖励20万元，奖励分三年兑现，当年兑现10万元，第二年兑现5万元，第三年兑现5万元。

本项中的“新增入库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以通过国家统计部门审核纳入全国统计联网直报系统的时间为准。

（二）对新纳入限额以上的批发业调查单位，当年新开业（投产）上规入统的企业奖励15万元，奖励分三年兑现，当年兑现7万元，第二年兑现4万元，第三年兑现4万元；对限额以下转限额以上的企业奖励10万元，当年兑现4万元，第二年兑现3万元，第三年兑现3万元。

（三）对新纳入限额以上的零售业调查单位，当年新开业（投产）上规入统的企业奖励11万元，奖励分三年兑现，当年兑现5万元，第二年兑现3万元，第三年兑现3万元；对限额以下转限额以上的企业奖励10万元，当年兑现4万元，第二年兑现3万元，第三年兑现3万元。

（四）对新纳入限额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调查单位，当年新开业（投产）上规入统的企业奖励10万元，奖励分三年兑现，当年兑现4万元，第二年兑现3万元，第三年兑现3万元；对限额以下转限额以上的企业奖励9万元，当年兑现3万元，第二年兑现3万元，第三年兑现3万元。

（五）对新纳入规模以上服务业，当年新开业（投产）上规入统的企业，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给予新增入库奖励18万元。当年兑现10万元，第二年兑现4万元，第三年兑现4万元；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给予新增入库奖励15万元。当年兑现9万元，第二年兑现3万元，第三年兑现3万元；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给予新增入库奖励13万元。当年兑现7万元，第二年兑现3万元，第三年兑现3万元。对规下转规上的企业，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给予新增入库奖励13万元。当年兑现7万元，第二年兑现3万元，第三年兑现3万元；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给予新增入库奖励11万元。当年兑现5万元，第二年兑现3万元，第三年兑现3万元；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给予新增入库奖励10万元。当年兑现4万元，第二年兑现3万元，第三年兑现3万元。
（六）对新纳入建筑业企业，具体按照《资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资源县促进建筑施工企业发展壮大若干措施的通知》（资政规〔2021〕2号）执行。

（七）对已纳入规上限上的“四上”企业，根据其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产值增幅给予一次性不同程度的提档奖励,奖励均以消费券形式发放（具体增幅奖励明细详见附件1）。

六、奖励办法的中止和取消

（一）新增入统的“四上”企业必须在库满三年及以上，并按照《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报送统计信息。入库经营单位三年内退出统计库的，取消当年及余下年度的奖励。

（二）新增入统的“四上”企业须按要求及时做好联网直报统计报表，不得虚报、瞒报、迟报、拒报，确保源头数据的质量。

（三）新增入统的“四上”企业要按照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如实申报缴纳税款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无违法违纪违规行为。

（四）对重复上规上限的企业不予再次奖励。

（五）有违反上述情节之一的，将取消政策扶持、中止和取消现金奖励。情节严重的，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七、申报条件

（一）申报企业必须是在本县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

（二）新增“四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必须达到上规上限的要求并经国家统计局审定纳入当年企业一套表名录库的企业法人。

（三）企业必须合法经营，依法纳税，无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及其他违法行为。企业财务管理规范，并按时向业务主管单位、统计部门等报送相应报表，统计基础工作规范，上报数据全面、及时、准确。

八、奖励资金来源

奖励资金、消费券纳入县本级财政预算。

九、申报程序及奖励资金、消费券拨付

各业务主管部门具体组织指导“四上”企业奖励的申报工作。申报企业申报材料要于次年3月底前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由各业务主管部门牵头，统计、财政等相关部门配合，对申请对象考核初审提出奖励建议名单和金额，报县人民政府审定后，由县财政局将奖励资金（消费券）于次年5月底前拨付到各业务主管部门，由各业务主管部门兑现给企业。（工业、批发、零售、餐饮业由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建筑业、房地产业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自然资源局负责；住宿业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交通运输业由县交通运输局负责；营利性服务业由县发展和改革局负责）
十、监督管理

县财政局、审计局及相关部门对“四上”企业实行年度考核，动态管理。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专项扶持奖励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十一、在本办法实施期间，如国家、自治区、桂林市出台更优惠的奖励政策，按国家、自治区、桂林市的奖励政策执行。

十二、国有平台公司参照本办法执行。

十三、本办法由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工信局、县住建局、县文广体旅局等部门负责解释。

十四、本办法自2022年1月1日开始施行，有效期3年。之前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四上”企业增幅奖励明细表

2.2022年资源县在库“四上”企业名单

3.“四上”企业奖励资金、消费券申请表
4.获奖企业发放202X年资源县本级专用消费券奖励明细表
附件1

“四上”企业增幅奖励明细表
一、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业增幅奖励明细

	批发销售额
	年同比增幅
	奖励消费券金额

	2000万—3000万（含）
	10-20%（含）
	1万元

	
	20-30%（含）
	2万元

	
	30%（含）以上的
	3万元

	3000万—5000万（含）


	10-20%（含）
	2万元

	
	20-30%（含）
	3万元

	
	30%（含）以上的
	4万元

	5000万以上


	10-20%（含）
	4万元

	
	20-30%（含）
	5万元

	
	30%（含）以上的
	6万元

	零售销售额
	年同比增幅
	奖励消费券金额

	500万—1000万（含）
	10-20%（含）
	1万元

	
	20-30%（含）
	2万元

	
	30%（含）以上的
	3万元

	1000万—2000万（含）


	10-20%（含）
	2万元

	
	20-30%（含）
	3万元

	
	30%（含）以上的
	4万元

	2000万-4000万（含）
	10-20%（含）
	3万元

	
	20-30%（含）
	4万元

	
	30%（含）以上的
	5万元

	4000万以上
	10-20%（含）
	4万元

	
	20-30%（含）
	5万元

	
	30%（含）以上的
	6万元

	住宿业营业额
	年同比增幅
	奖励消费券金额

	200万—500万（含）
	10-20%（含）
	1万元

	
	20-30%（含）
	2万元

	
	30%（含）以上的
	3万元

	500万—1000万（含）


	10-20%（含）
	2万元

	
	20-30%（含）
	3万元

	
	30%（含）以上的
	4万元

	1000万以上


	10-20%（含）
	3万元

	
	20-30%（含）
	4万元

	
	30%（含）以上的
	5万元

	餐饮业营业额
	年同比增幅
	奖励消费券金额

	200万—500万（含）
	10-20%（含）
	1万元

	
	20-30%（含）
	2万元

	
	30%（含）以上的
	3万元

	500万—1000万（含）


	10-20%（含）
	2万元

	
	20-30%（含）
	3万元

	
	30%（含）以上的
	4万元

	1000万以上


	10-20%（含）
	3万元

	
	20-30%（含）
	4万元

	
	30%（含）以上的
	5万元


二、规模以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增幅奖励明细

	企业入库标准
	年同比增幅
	奖励消费券金额

	以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标准入库企业
	10-20%（含）
	1万元

	
	20-30%（含）
	2万元

	
	30%（含）以上的
	3万元

	以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标准入库企业
	10-20%（含）
	2万元

	
	20-30%（含）
	3万元

	
	30%（含）以上的
	4万元

	以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标准入库企业
	10-20%（含）
	3万元

	
	20-30%（含）
	4万元

	
	30%（含）以上的
	5万元


三、工业产值增幅奖励明细

	工业总产值规模
	年同比增幅
	奖励消费券金额

	2000万—5000万（含）
	10-20%（含）
	1万元

	
	20-30%（含）
	2万元

	
	30%（含）以上的
	3万元

	5000万—1亿元（含）


	10-20%（含）
	2万元

	
	20-30%（含）
	3万元

	
	30%（含）以上的
	4万元

	1亿元—3亿元（含）


	10-20%（含）
	4万元

	
	20-30%（含）
	5万元

	
	30%（含）以上的
	6万元

	3亿元以上


	10-20%（含）
	6万元

	
	20-30%（含）
	8万元

	
	30%（含）以上的
	10万元


	附件2

2022年资源县在库“四上”企业名单

	行业
	序号
	企业名称

	工业
	1
	资源县益群混凝土有限公司

	
	2
	资源县莹石有限责任公司

	
	3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金紫山风电有限公司

	
	4
	资源县灿利硅锰制品有限公司

	
	5
	广西资源县紫煜石材开发有限公司

	
	6
	广西资源县骊马矿业有限公司

	
	7
	资源县镧鑫冶炼有限公司

	
	8
	资源兴达冶炼有限公司

	
	9
	资源县锴源冶炼有限公司

	
	10
	资源县水利电业有限公司

	
	11
	广西桂水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资源发电分公司

	
	12
	资源隆达铁合金有限公司

	
	13
	桂林资源诚豪矿业有限公司

	
	14
	资源县登峰新型墙体建材有限公司

	
	15
	资源县兴泰石英矿业有限公司

	
	16
	资源恒信石材有限公司

	
	17
	资源县博盛优农产品有限公司

	
	18
	资源县天盛新型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19
	广西资源闽华石材有限公司

	服务业
	1
	资源县生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
	资源县丰绿生态种养开发有限公司

	
	3
	广西资源阳光三环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4
	广西正广清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5
	资源县城盛百汇商贸有限公司

	房地产
	1
	桂林资源伽南文旅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广西资源县盛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资源县臣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资源县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5
	广西泓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资源兴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桂林市鑫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
	桂林资源鼎诚置业有限公司

	
	9
	广西龙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
	资源县恒峰置业有限公司

	建筑业
	1
	广西祖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
	桂林宇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住宿业
	1
	资源县资江明珠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2
	广西资源县驰胜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资源县天成大酒店

	餐饮业
	1
	资源县车田苗族乡乡村公社饭店

	
	2
	资源县粮贸酒楼

	
	3
	资源县毛家餐饮店

	
	4
	资源县两水乡两水饭店

	
	5
	资源县酒寨沟饭店

	
	6
	资源县喜事大酒店

	零售业
	1
	资源县文美商贸有限公司

	
	2
	资源县源祥养殖专业合作社

	
	3
	资源县金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4
	资源县丹霞大润发超市

	
	5
	资源县联强办公设备经营部

	
	6
	资源山里山农产品有限公司

	批发业
	1
	资源县骏坤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2
	资源县资江源红提农民专业合作社


附件3

“四上”企业奖励资金、消费券申请表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填报人姓名
	
	填报人手机号码
	

	单位银行账户信息

	银行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申请资金类型及金额

	对照《资源县“四上”企业培育扶持奖励办法》的第       条政策，申请奖励类型          （月度入库企业/年度入库企业）,申请奖励资金       万元。

	202X年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产值增幅提档奖励

	202X年1-12月累计营业收入       万元，同比增幅（%），申请提档奖励       万元消费券。

	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年     月    日

	统计局初审意见
	年     月    日

	财政局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4                  

获奖企业发放202X年资源县本级专用消费券奖励明细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领取专用消费券金额（元）
	领取专用消费券数量
	领取专用消费券人员签名
	奖励或其他

	
	
	
	500元（张）
	200元（张）
	100元（张）
	姓  名
	手  机
	

	
	
	
	
	
	
	
	
	

	
	
	
	
	
	
	
	
	

	
	
	
	
	
	
	
	
	

	
	
	
	
	
	
	
	
	

	合计
	
	
	
	
	
	
	
	

	备注
	1.各行业主管部门填报此表，一式4份；2.“奖励或其他”栏必须填写清楚，是奖励就填写奖励，是其他就填写其他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制表日期：202 年 月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县人大，县政协。

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4月27日印发




